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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6年李登輝主政時代正式提出
「防衛固守、有效嚇阻」的軍事戰略構想，以「打什麼、有什麼」為目標的兵力整建構想，強調

「戰略持久」、「戰術速決」的防衛作戰指導。[1]當時的軍隊員額為60萬，1997
年開始配合軍事戰略構想由攻勢作戰轉為

守勢作戰，自1998年實施「精實案」開始分3階段於2001年6
月前完成軍隊員額裁減為40萬。[2]

但「防衛固守、有效嚇阻」的軍事戰略構
想並未改變。2000

年民進黨陳水扁政府上台，在國防政策上雖仍然維持「防衛固守、有效嚇阻」的軍事戰略構想，
但強調「全民防

衛動員」的能力與規劃，以及建
構一個扁平化的指揮組織體系。[3]2004

年實施「精進案」繼續執行裁軍，2008年前將軍隊編制員額由40萬裁減為27萬5
千元，而軍事戰略構想調整為「有效嚇阻、防衛固守」，同時義務役役期配合民進黨的政治承諾

自2001年起役期從2年逐漸修減到2008年改為1
年。同年國民黨馬英九政府執政後又將軍事戰略構想由「有效嚇阻、防衛固守」調整為「防衛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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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、有效嚇
阻」，就思想上而言，

即是僅是將「目標」與「手段」做調整，除此
之外2012

年馬英九為競選連任承諾推動募兵制度停止徵兵制度，並強化國軍災害防救的任務。使得軍隊在
任務工作上產生重大的變化。2013

年台灣在國防政策上提出建
構「固若磐石」的國防武力，強調「創新/

不對稱」思維建
立可恃戰力，但國防戰略與軍事

戰略構想則仍維持以往的政策。[4]2014
年底完成「精粹案」將軍隊員額縮減為21.5

萬人，以及推動軍隊全
募兵制。但由於招狀況不佳，全募兵制地推動

延至2016年，並繼續精簡裁減軍隊員額至19到17萬之間。[5]
蔡英文政府上台後，許多當過兩年兵役地民眾看到部隊訓練不佳的現況，要求恢復徵兵制的聲浪
紛紛表達出來，但對屆臨當兵的役男而言，卻不願意當兵。因此，從當前台灣社會現況來說，國

防役、替代役男及4
個月的新兵訓練政策。回頭恢復以往二年兵役的徵兵制度機率應是微乎其微。台灣度國防建設在
人員訓練不佳，相對武器裝備與中國落出太大的狀況下。台灣的兵役制度該何去何從，作者將從

未來防衛作戰戰爭型態、軍事戰略目標設定及國家國防事務運作體系三個面向分析：

防衛作戰的改變

首先是台灣未來防衛作戰戰爭型態：在現今全球化時代，自2003
年美伊戰爭後，國與國之間大規模軍事衝突發生的機率大為降低，對鄰國領土擴張已不再是強權
或霸權國家展現能力的手段。國際法中所強調人權的普世價值，已受國際社會絕大多數國家認同
的狀況下，未來大規
模的武裝衝突與殲滅戰發生的機率微乎其
微。台灣面對2000
年以後中國國防武力發展到已無法抗衡的狀況下，依據上述的觀點我們試著站在中國的立場，從
軍
事與
政治兩個
層面分析中國如何
看待「台灣問題」。首先假設中國強
硬運用其民族主義意志(就像美國發動對伊拉克戰爭一樣)
，對世界宣稱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，以武力直接迫使台灣投降結束內戰完成中國統一。如果從軍
事層面來看，這樣的完成中國領土主權統一的成功機率不無可能。也許會受到國際西方民主國家
的制裁，國家經濟發展會受的不小的衝擊，但是國家不會滅亡。以現實主義的觀點而言，對中國
的制裁效果是短時間的，對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國家發展的時間是可以等待的。然第二個假設是
台灣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，而且不是中國優先處理的問題。那中國期待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
將是當前核心目標，不放起武力統一台灣則是中國無法放棄的最後手段與底線。另就美國而言，
維持台海軍事對立又不改變現狀，非常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。由此推斷台灣未來是走向獨立或統
一，不在台灣人民本身的意願，而在於美、中兩國競合的利益。另在實施地面防衛作戰時，戰力
的核心在於後備動員，而動員後地面防衛作戰是否能持久與成功在於國民的共識與意志。以台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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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在統、獨所
產生的社會仇視對立、年輕
人不願參與國防與後備制度不佳的狀況，「1996
年台海危機」所出現的移民潮現
象，是值得我們觀察與深思的。
且對中國而言，只要現階段台灣不宣布獨立將「中華民國」改為「台灣國」，短時間「台灣問題
」應不是中國優先處理的問題，所以中國對台灣會發動大規名的殲滅作戰的機率將不高。

軍事戰略重定位

其次是軍事戰略目標設定：軍事
戰略目標與建軍方向須從客觀的國際
環境條件分析明定。從1996
年台灣軍戰略構想從「攻守
一體」改為「防衛固守、有效嚇阻」後，2008
年雖然所有前後有所對調，但以陸地防衛作戰為主的軍事戰略想始終沒改變，但軍隊員額卻逐步
縮減，然軍隊卻由40萬縮減成17
萬，以兵力現況不知如何能達成國防部所制定的軍事戰略構想。雖說先進武器裝備的更新除可增
強攻擊能力與距離外，亦可降低操作人力之需求。但相對的敵對的中國在武器裝備現代化的發展
上更為快速，能
力更強。這樣更凸顯台灣軍事戰
略構想與執行能力的巨大落差。2017年3月23日國防部雖在106
年「四年期國防總檢討」報告中
提出「防衛固守、重層嚇阻」的軍事戰略，但仍跳脫不了以中國為唯一的威脅，地面防衛作
戰為主要軍事戰略。所謂「重層」國
防部答覆是從距離1300
公里開始。但對於中國彈
道飛彈攻擊的攻擊、化學式電磁脈衝彈及GPS
干擾與遮末等能力而言，台灣是否能執行中國內陸重層攻擊與攔截的能力值得商榷，尤其所
謂雄二E巡弋飛彈若GPS
無法有
效運作，飛彈
是打不出去的。另所謂「嚇
阻」或台灣國防部強調的所謂「創新/
不對稱」戰力，我們從比較台灣與中國在武器裝備與國防建設發展狀況分析，似乎沒有一項
具有嚇阻中國的戰力。

國家指揮鏈的運作

最後是國家國防事務運作體系：依據台灣政府體系架構，國防部隸屬行政院與美國國防部質借隸
屬美國總統不同，美國國防部會依總統辦公室所提年度國家安全戰略報告，提出年度國防戰報告
。而現今國防部直接依據總統的國家戰略(
假設馬英九的不獨、不統、不武，以及蔡英文就職演說中第四點區域的和平穩定發展與兩岸關係
與第五點外交與全球性議題的宣示為國家戰略)
擬定國防戰略與軍事戰略構想，卻忽略行政院在國防事務所應該扮演國防政策指導的腳色，因為
行政院負責國防預算的編列、指導內政部後備部隊與兵役執行及經濟部物資動員的配合等，這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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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不需要行政指導執行的。台灣政府行政院長久以來不介入國防事務，主要原因為蔣介石、蔣經
國本身就具有軍人背景了解國防，因而主政時期強勢掌控國防與軍隊，行政院只專注於內政、經
濟事務即可所養成的慣例。再現今總統對國防與軍事非其專業的狀況來說，行政院在國防事務所
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
。基本上國防部必須承襲總統的「國家戰略」(概念)、「國家安全戰略」(
具體方向與目標)及國防政策指導方針(工作執行)
，擬定軍事戰略構想與設定軍事戰略目標，在規劃建軍構想，這樣才能了解需要多少國防預算與
部隊員額已達成軍事戰略，支撐國家安全戰略與國防戰略。方能依據國家整體人力規畫需求，提
出適切的「兵役制度」。

依據上述三項分析，台灣全募兵制的推動係由上而下的政策指導，且募兵制所帶來人員不足，國
防人事預算將持續增加而國防預算逐漸減少的狀況下。國防部所制定的「防衛固守、重層嚇阻」
軍事戰略是達不到。若從「手段」與「目標」的戰略觀點分析，當「手段」無法達成「目標」，
而「手段」又無法改變時，就必須調整「目標」。所以，台灣對於兵役制度紛爭的核心問題，在
於軍事戰略構想與目標，未能配合「手段」也就是募兵制度所造成部隊員額不足與武器裝備度落
差，而作適切的調整。因此，台灣兵役制度之所以無法明確定論在於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、行
政院長及國防部長(軍政軍令一元化後)
均未盡到其責任。國家安全委員會依配合新任總統的施政理念與「國家戰略」，將概念性的政策
，具體擬定成為具有方向性的「國家安全戰略」提供總統參考並公布。行政院長則依據國家安全
戰略提出「國防政策指導方針」，作為政府各部會配合協調的依據。國防部則依據總統的國家安
全戰略與行政院的國防政策指導方針，擬定軍事戰略構想與設定目標。如今台灣因由上下的政策
改變，導致國防武力無法達成軍事戰略目標，而國防部長既不調整軍事戰略目標，又昧於現實告
訴總統與國民沒問題，推定全募兵制的馬英九政府國防部長，應負起讓台灣國防建設嚴重弱化最
大的責任。

[1]國防部「國防報告書」編纂
小組，《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國防報告書》(台北：黎明文化事業，1996年)，頁62-63。

[2]國防部「國防報告書」編纂
小組，《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國防報告書》(台北：黎明文化事業，1998年)，頁145。

[3]國防部「國防報告書」編
纂委員會，《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國防報告書》(台北：國防部，2000年)，頁69。

[4]國防部「國防報告書」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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纂委員會，《中華民國一○二年國防報告書》(台北：國防部，2013年)，頁77。

[5]國防部「國防報告書」編
纂委員會，《中華民國一○四年國防報告書》(台北：國防部，2015年)，頁77。

 

 

 

 

作者  常漢青  為備役上校曾任康定級艦艦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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